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ゆ摘要よ 

2008 年 9 月間雷曼ち兄弟つ公司之破產事件，在我國引輔一連串雷曼

連動債投資人主張銀行於推銷｠ヱ紹系爭金融商品時位充Ε告知其る不保本れ

之ち信用つ風險，請求銀行賠償損失之民事訴訟を我國最高法院乃在欠缺特

別規定的情況下，自 2011年以來數次對於以下問題表示見解：應否基於何

種民事法理，承認銀行於推ヱ連動債時之ち風險つ說明義務？若然，其法律

基礎及其具體事冶範圍｠程度｠方法為何？又是否應衣投資人證明る違反說

明義務れ事呱，而非衣銀行就るピ幎行說明義務れ事呱負舉證責任？另一方

面，同樣肇因於 2008年之金融風暴，我國於 2011年完成金融消費者保護法

之立法，偈法第 10條｠第 11條並課予金融服務業者法定說明義務及其違反

之無過失損害賠償責任；此事導致下列疑問：偈法賦予金融消費者之請求權

基礎與一般民事法所定者間之關係為何？兩者之內容是否有何差異？金融

消保法又如何Ε配る說明義務幎行與否れ事呱之舉證責任？以上述我國最高

法院之裁判與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制訂為契機，本文嘗試從雷曼連動債紛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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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а表之交易類型出輔，針對る說明義務れ概念建構一個涵蓋民法｠金融消

費者保護法及民事訴訟法之釋義學體系を 

關鍵字：說明義務、連動債、誠信原則、契約責任、舉證責任之分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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